桃園檢疫站
位置
地 址：中壢市龍岡路1段28號
電 話：（03）4689157~8
傳 真：（03）468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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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
桃園縣全境（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除外）執行工作地點包括產地廠場及貨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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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 輸出犬貓檢疫
1. 申請人辦理時需攜帶欲輸出之犬貓並檢附護照影本、私章及開業或執業獸醫師開立之「輸出犬貓免疫注射證明書」。內須記錄狂犬病預防注射之疫苗種類及施打疫苗日期(有效期限為注射後30天以上1年以內)。
2. 需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之國家如 (日本、香港、澳洲、新加坡、紐西蘭、英國等)應另檢附該國政府核發之輸入許可證明。
＊ 輸入雛禽隔離檢疫
轄區經認可雛禽自行隔離檢疫之隔離檢疫之雛禽場:
＊菁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03）388-9939

＊屠宰衛生檢查之家禽屠宰場
1.台灣省北台肉雞運銷合作社 TEL:（03）383-5116
2.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03）341-1111

＊ 輸出木質包裝材之檢疫處理
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如：紐西蘭、澳洲、美國、加拿大、歐盟及中國大陸等）皆依據「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第15號規定」，要求出口貨物使用之木質包裝材（如：棧板、木箱等）須經檢疫處理（燻蒸或熱處理）並蓋有符合IPPC規定之戳章者，該貨物始可輸入。本站轄區內經認證合格之燻蒸（熱）處理廠商名單，可上本局網站www.baphiq.gov.tw查詢，路徑如下：首頁/植物檢疫/木材及木質包裝材檢疫作業/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審查合格棧板木箱檢疫處理廠名單。

＊ 輸出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
1. 輸出動物及其產品(羊毛、羽毛、皮革製品、畜禽肉類製品及調製蛋品等)檢疫
2. 輸入動物及其產品(畜禽肉類製品、羽毛、羊毛、鹽溼牛皮、動物飼料等)檢疫
3. 輸入動物(雛禽)隔離檢疫
4. 輸入動物隔離檢疫場所審查
5. 郵包寄遞或旅客攜帶動物及其產品檢疫

＊ 輸出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
1. 輸出植物及其產品(植物種苗、植物產品)檢疫
輸出檢疫主要配合對方國家要求，例如：櫻桃木及棉花之輸往中國大陸、蘭花之輸往美國及中國大陸、稻草編織物之輸往日本，絲瓜絡輸往澳洲，只要未發現危險性病蟲害並符合輸入國檢疫要求即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2. 輸出植物(木竹製品)燻蒸處理
3. 木質包裝材委託檢疫處理設施審查及抽查
4. 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生鮮蔬果、飼料用牧草、雜糧、乾果、香料、木材及植物栽培介質) 
5. 輸入植物(果樹花卉之苗木、組織培養苗)隔離檢疫
6. 輸入植物隔離場勘查
7. 郵包寄遞或旅客攜帶植物及其產品檢疫

